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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检
察院提前介入孙某阻碍防疫人员执行
公务案件，从快从严完成案件审结并提
起公诉。日前，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
依法公开审理此案，当庭采纳了船营区
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依法判处
被告人孙某管制六个月。

2020年 2月 14日 15时许，在吉林
市船营区黄兴小区出入口处，被告人孙
某在社区指派工作人员开展登记防控
并发放通行证过程中，拒不配合疫情防
控工作，阻碍三名工作人员正常执行公
务。撕扯期间，犯罪嫌疑人孙某将一名
工作人员推倒在地，并造成另一名工作

人员手部受伤。
案件发生后，吉林市船营区检察院

第一检察部立即指派检察官车娜提前
介入，迅速与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分局办
案民警讨论案件、研判案情，并提出多
条意见，建议公安机关尽快补充证据材
料，进一步巩固证据，确保疫情防控期
间案件快速办结，最大程度降低社会危
险性。

2020年2月21日，吉林市公安局船
营分局将犯罪嫌疑人孙某涉嫌妨害公
务罪一案移送船营区检察院审查起
诉。船营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办案检
察官车娜在受理案件后，加班加点工

作，于当日完成了审查卷宗证据、讯问
犯罪嫌疑人、制作法律文书等审查起诉
工作。在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孙某
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在值班律
师的见证下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表
示认罪认罚。船营区检察院于受案当
日完成案件审结并提起公诉。

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吉林市船营
区人民检察院对此类犯罪行为坚决依
法严厉打击，坚持从快从严审理案件，
有力维护社会秩序，彰显司法权威。

近日，吉林市船营区人民法院依法
公开审理了此案，当庭采纳了船营区检
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以妨害公务罪，

判处被告人孙某管制六个月。
检察官提醒：疫情期间妨害公务，

可能送你进牢房！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出台《关于依法惩治妨害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
犯罪的意见》，明确了“以暴力、威胁方
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为
防控疫情而采取的防疫、检疫、强制隔
离、隔离治疗等措施的，依照刑法第二
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的规定，以
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暴力袭击正在
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以妨害
公务罪定罪，从重处罚”。

为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依法惩治
民事领域虚假诉讼活动，自2018年下半年起，吉林省吉
林市丰满区人民检察院采取多种措施开展打击虚假诉
讼专项活动。截止目前，该院先后受理虚假诉讼案件8
件，其中 6件发出再审检察建议，4件已被法院裁定再
审，2件移送侦查机关进一步侦查取证。

抓关键，争取“高位”支持
民事商事审判领域存在的虚假诉讼现象，不仅严重

侵害了案外人的合法权益，也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
浪费了司法资源，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

为更好推进专项监督工作，避免监督工作走弯路，
丰满检察院采取走“高位”路线的办法，在工作中遇到问
题，积极向上级院寻求业务指导，吸取其他检察院的成
功经验，在上级院指导下开展监督工作，提升监督的效
果；积极落实省、市检察院有关精神，按照上级院的工作
部署，施行了检察长负责制，有针对性地开展此项工作。

在上下两级检察院“高位”领导的支持下，该院已发
现并受理虚假诉讼案件 8件，其中 6件已发出再审检察
建议。

抓重点，构筑线索平台
为打破监督案源少，工作无法开展的僵局，该院采

取构筑线索平台的办法，扩大线索来源。对内，在构建
“大民行”工作格局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民事检察业务为
中心，以案管、刑检、控申相关业务为触角的虚假诉讼线
索信息网，落实了联络人。

对外，加强与法院、公安、纪检等部门领导的沟通力
度，最大限度地争取相关领导对该项工作的理解与支
持，构筑了包括区监察委员会、区法院、区公安局在内的
外部信息平台，为推进虚假诉讼监督工作，四家联手出
台了《关于办理虚假诉讼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在该
院办理的 8件虚假诉讼案件，其中有 6件线索就是在工
作中通过这个外部平台获取的。

抓培训，促干警能力建设。
该院在开展虚假诉讼专项监督活动过程中，采取

“二注重”的方式进行以案代训，提升民事检察干警的能力建设。
虚假诉讼类案件一要注重法律文书的释法说理性，力争做到让法律思维具体

化，减少生涩的法律用语，使其更贴近百姓生活，以提升干警接访化解社会矛盾能
力；二要注重总结经验，鼓励干警总结办案经验，将其转化成信息、案例、调研文
章，以提升干警的综合写作能力。

2019年，该院民事检察干警以其办理的虚假诉讼案件为蓝本撰写的案例，先
后被吉林省和吉林市检察院评为民事检察优秀、精品法律文书。 （张海霞）

为贯彻落实市委政法委关于政法
机关服务民营企业活动、以及吉林省
人民检察院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法治
保障的部署和要求，近日，桦甸市人民
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别旭东等班
子成员分成6个工作组，带领干警对包
保的桦甸市吉元土产有限公司、桦甸
市金牛牧业有限公司等20个重点民营
企业集中进行了走访对接。

走访中，班子成员详细了解了企
业生产经营、复产复工等情况，询问了

企业当前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介绍了政法机关服务企业活动相
关事宜以及检察机关关于涉民营企业
司法保护的意见和举措，主动征求企
业负责人对检察机关服务民营企业发
展的意见、建议，立足检察职能，积极
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全心全意帮助企
业解决困难。

为认真贯彻落实好市委政法委服
务民营企业“三个一”的工作要求，把
服务民营企业发展落到实处，桦甸市

检察院制定了具体工作方案，逐个企
业建立《服务企业档案》，每个企业配
备一名干警为联络员，制作并发放《服
务民营企业联络卡》，为包保干部与企
业建立联系“专线”，对于企业负责人
反映的问题和提出的建议，及时建立
问题清单，做到及时办理、定期回复。

桦甸市吉元土产有限公司、桦甸
市金牛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对政法机
关为民营企业发展积极提供优质高效
的司法服务和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表

示感谢。
别旭东检察长表示，桦甸市检察

院将充分发挥 12309检察服务中心职
能，专门设置“服务民营企业”窗口，建
立民营企业控告申诉“绿色通道”，切
实为民营企业提供优质高效的检察服
务，立足为企业“解难事、办实事”，在
具体工作中找准护航民营企业健康发
展的着力点、需求点，为民营企业营造
健康发展的法治环境提供有力检察保
障。 （李冬梅）

服务民营企业 吉林桦甸检察在行动

吉林船营检察院对阻碍防疫人员执行公务案
“当日来，当日审、当日送”

——一男子阻碍公务被判管制六个月

权
益
保
护
：

吉
林
丰
满
检
察
院
多
种
举
措
打
击
虚
假
诉
讼
违
法
活
动

法院公告栏
邢广志、齐雪艳：本院受理原告邢金荣诉你
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0
年 7月 1日在本院胜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廊坊富沃德实业有限公司、王新颖、刘会玲、
弭祥、张淑惠、邢国利、米趁兰：本院受理原
告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胜芳支行诉你们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9）冀1081民初473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胜芳法
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河北省霸州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营山县城南街道刘海东：本院受理的
（2020）川 1325 民初 776 号原告何本全诉被
告刘海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何本全请
求：一、判令被告立即偿还原告借款 40000
元，并该款从起诉之日其按年利率 6%计算
利息至款还清为止；二、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相关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定于 2020年 7
月 9 日上午九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
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西充县人民法院
沈敏春：本院受理原告王建忠诉你加工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
皖0825民初2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送达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太湖县人民法院
伏子文（512930196810067474）：本院受理
原告宋菊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开庭
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举证期限未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本案于 2020年 7月 13日上午 9点 30分
在阆中市人民法院老观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李 建 平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11381199110035092）：本院受理（2020）
川1381民初1251号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
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0
年 7 月 1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水观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蒲红明、张爽：本院受理的原告阆中思缘地
产有限公司与被告蒲红明、张爽追偿权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9）川 1381 民初 5371 号民事判决
书。你方应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
取该案的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该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张杰：本院受理的原告阆中思缘地产有限公
司与被告张杰追偿权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川 1381民
初 5373号民事判决书。你方应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该案的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该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
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郑小裕、何晓莉：本院受理的原告阆中思缘
地产有限公司与被告郑小裕、何晓莉追偿权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9）川1381民初5374号民事判决
书。你方应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
取该案的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该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侯 伟 明 （ 公 民 身 份 证 号 码 ：
142202196204021377）：本院受理原告苟
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川 1381 民初
600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提出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王 坤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11381199206095276）：本 院 受 理 的
（2019）川1381民初5420号原告张徐林与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
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王 秀 云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1290319771203368X）：本院受理原告常
启虎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并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 日、30 日内。并定于期满后
2020年7月1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河溪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赵双（512930197302164192）：本院受理原
告叶茂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并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30日内。并定于期
满后 2020年 7月 13日上午 10时 00分，在本
院河溪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邓 天 友 （ 身 份 证 号 码 ：
512930196510060537）：本院受理（2020）
川 1381民初 376号原告岳甫东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判令你立即偿还欠款
人民币3.15万元及逾期利息，并承担本案诉
讼费用。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于 2020年 7月 27日
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
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蔡会君、崔建勋：本院受理原告李玉兰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 0223 民初
54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
张相礼：本院受理原告刘春香与被告张相礼
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0
年7月7日上午9时40分在本院家事审判庭
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
信阳市淮河林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闻森、
曹传宪、闻平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龙山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
樊安金：本院受理原告梁瑞飞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豫 1521 民初 305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
张艳：本院受理原告涂友权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豫 1521 民初 3299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
郑义国：本院受理原告吴麒麟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豫1521民初325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
告。

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
程保舟:本院受理原告童学海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0）皖 0827民初 418号民事判决书 。自
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民二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望江县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市文升镇新街道 50号王大伦：
本院受理李长碧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诉讼风险告
知书、上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 09 时 00 分
在本院大榆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四川省射洪市文升镇邓城垭村2组梁志国：
本院受理杨开军与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举证须知、诉讼风险
告知书、上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 10 时 00 分
在本院大榆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法院


